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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编制目的

根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

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晋自然资发〔2024〕41号文件，明

确城镇开发边界外有特定选址要求的零星城镇建设用地，总规模

不超过当地城镇开发边界增量规模的 10%，可直接编制地块实施

性详细规划，明确等量预控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增空间规模和位置，

零星用地和预控新增空间同时矢量化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

图”，批复后作为规划许可依据。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依法供地

的要求，为满足土地合理使用和规划管理部门对土地使用开发管

理过程的需要，特编制《天镇县GQBZ-YLK-01地块实施性详细规

划》

第二条 规划依据

1.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修正）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修正）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5年国家主席令第9号）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（2021修正版）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21年7月2日修订

版）；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

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8号）。

2.技术标准、规范

《大同市城市管理技术规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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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 50016-2014）2018年版；

《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229－2019）；

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（GB50011-2010）（2024版）；

《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》(GB50140-2005)；

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》(GB50116-2025)；

《光伏发开关站设计规范》（GB50797-2012）；

《山西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》（2022年）；

《山西省海绵城市技术标准》（DBJ04/T344-2017）；

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

（2023）；

《山西省城市停车场(库)设施配置标准》（DBJ04/T410-

2021）

3.政策文件

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》（自

然资发〔2023〕43号）；

《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服务

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晋自然资发〔2024〕41号）；

《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进一步

加强规划许可和核实项目审批管理的通知》（晋自然资发

〔2024〕31号）；

《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

素保障工作的通知》自然资发〔2025〕79号。

4.上位规划

《天镇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

《谷前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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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规划范围

本地块位于大同市天镇县谷前堡镇榆林口村东南方向1.2公

里处，项目地块距谷前堡镇约3.5公里，距天镇县城约7公里。

本次规划范围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土地审批文件《关于新建天

镇40MW光伏扶贫发电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（晋政地字〔2017〕

117 号）中建设用地批复范围，项目占地总面积 0.0888 公顷。

第四条 规划效力

本规划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等城乡建设项目规划

许可以及实施城乡开发建设、整治更新、保护修复活动的法定依

据，适用于规划范围内各类用地开发与建设的规划管理工作，本

规划范围内编制和实施下层次规划，进行工程设计与开发建设，

均应符合本规划的规定和要求。

本规划一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和调整规划，

若确需调整，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报批。

第五条 规划成果

本规划分为三个部分，文本、图件（图纸、图则）和附件（说明

书、基础资料、研究报告等），文本和图则同时使用，二者不可分割，

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六条 强制性内容

本文本所涉及的控制指标和技术规定是根据现有的相关国家

及地方标准、规范，结合该区域实际情况和今后发展条件制定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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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涉及的内容应符合国家、山西省、大同市和天镇县的有关规定。

本文标有“ ”的条款为强制性内容，规划实施应严格

执行，不得擅自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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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用地布局规划

第七条 用地布局

依据《天镇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，本次

规划用地范围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，总规划面积为0.0888公

顷。

第八条 用地分类

规划地块内土地使用性质分类和代码采用《国土空间调查、

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（2023年）。

第九条 地块编码

本次规划地块编码为：GQBZ-SMK-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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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控制规划

第十条 控制指标体系

本规划采用规定性指标与指导性指标控制管理，在规划管理

中规定性指标必须严格执行，指导性指标参照执行。

第十一条 规定性指标

规定性指标中主要包括用地性质、用地面积、容积率，建筑

密度、建筑高度、建筑退距等。其中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高

度采用“上限控制”，不对绿地率作出指标控制。

第十二条 引导性指标

指导性指标具体内容在规划管理中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调整，

主要包括建筑风格、建筑色彩、建筑材料等。

第十三条 土地使用控制

1．用地面积

本次规划GQBZ-YLK-01地块用地面积为0.0888公顷。

2．用地性质

本次规划GQBZ-YLK-01地块用地性质为供电用地，供电用地代码

为1303。

第十四条 开发强度控制

1.容积率控制

本次规划GQBZ-YLK-01地块容积率≤0.5。

2.建筑密度控制

本次规划GQBZ-YLK-01地块建筑密度≤4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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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绿地率控制

本次规划GQBZ-YLK-01地块绿地率不做控制要求。

第十五条 建筑建造控制

1.建筑高度

GQBZ-YLK-01地块建筑限高≤10m。

2.建筑退让

本次规划GQBZ-YLK-01地块东侧、南侧、西侧、北侧建筑后退用

地边界按照防火间距一半控制，为不小于3m。

第十六条 机动车出入口

GQBZ-YLK-01地块主出入口设置于该场地西南侧，在场地东南

侧设置次出入口。

第十七条 停车位配比

开关站采用无人值守监控方式，不考虑值班人员生活设施，

无停车场，四周场地采用方砖硬化。

第十八条 建筑设计引导

1.建筑风貌采用现代简约建筑风格，办公用房、辅助用房、

泵房及附属用房、危废库外立面以白色、青灰色为主；

2.配套设施推广绿色建材，采用节能环保材料，提升建筑节

能水平。

第十九条 绿色建筑

规划地块为公用设施建筑，绿建标准不应低于基本级，建议

按照一星级以上等级标准进行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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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装配式建筑

新建装配式建筑装配率≥40%，并满足水平构件、非承重非

砌筑内隔墙应用比例要求。

第二十一条 海绵城市建设

在施工材料选择上，海绵城市建设中铺装应选择具有渗透性

良好的材料，以保持场地中土壤的含水率，雨水下渗能够在一定

程度上降低城市降雨过程中形成地表径流的概率。并满足《海绵

城市技术标准》（DBJ04/T344）中相关规定。

第二十二条 其他要求

1、地块内建设应满足《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》

（GB50229-2019）和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-2014，2018

年版）的要求。

2、结合地形地势，统筹周边电网设施布局，合理进行平面与竖

向设计，满足电气安全防护、设备运维等要求。

3、在光伏升压站设备布置时，需采用必要的防雷接地、继电保

护等设计。

4、设计要符合节能、节地、绿建、装配式建筑、节材、消

防、环保、安全、风貌管控等相关规范要求。

5、其它事项应符合国家有关规范、标准和项目所在地相关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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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道路交通及基础设施规划

第二十三条 道路交通规划及竖向规划

1.道路交通规划

地块南侧紧邻光伏厂区道路，地块内部道路按环形布置，道

路为混凝土路面，宽度为6m，转弯半径9m，，可满足电气设备的

安装、检修及消防要求。

2.道路竖向规划

规划GQBZ-YLK-01地块内道路规划纵坡0.3%—1.0%，横坡1.5%。

场地出入口处地坪标高高于地块外地坪0.2米以上。

第二十四条 给水工程规划

GQBZ-YLK-01 地块规划为开关汇集站，地块内不设生活区，采

用无人值守模式，无需配备水源。

第二十五条 排水工程规划

规划GQBZ-YLK-01地块雨水采用地面自然散排与雨水暗沟相结

合的方式排至站外。

因不产生污水，不需要配备污水处理设施。

第二十六条 电力工程规划

本规划地块内用电源采用双电源供电，一路电源(主供电源)

引自附近10kV电网，一路电源(备用电源)引自本开关站10kV母

线，配置一套备自技装置进行电源切换，保障用电安全。

第二十七条 照明系统规划

照明灯具采用节能灯具，事故照明电源取自集中控制室直流



天镇县GQBZ-YLK-01地块实施性详细规划 规划文本

10

屏，在配电室设有事故照明回路和灯具。

第二十八条 电信工程规划

在光伏开关站内采用生产调度通信和行政管理通信合设1套

交换设备的方式，设置1台5门具有调度功能的数字式程控交换机。

生产调度通信用户和行政管理通信用户按用户组划分，分别为光

伏开关站生产运行、巡视检修和行政业务提供通信服务，能够满

足规划用地对通讯设施的需求。

第二十九条 供热工程规划

地块内建筑物设置温控型电暖器，可根据房间的工艺要求设

定温度，自行调节，以满足室内温度要求。

第三十条 环卫工程规划

GQBZ-YLK-01 地块规划用途为开关汇集站，该地块内不设置生

活区，运营阶段采用无人值守模式，无生活垃圾产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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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综合防灾规划

第三十一条 地质灾害规划

项目需做好场地排水防内涝、外围坡面防护与地质灾害预

防，对施工及检修道路边坡实施挡墙等防护并修筑截排水渠，动

态监测站区及道路周边边坡，开工前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

告防护措施，确保地块安全。

第三十二条 抗震规划

规划确定天镇县工程建设的抗震等级应按国家地震基本烈度7

度进行设防。

第三十三条 消防规划

规划地块建筑物火灾危险性分类及耐火等级严格按《火力发电

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229-2019）和《建筑设计防火

规范》（GB50016-20142018 年版）执行。35kV开关站内电子设

备间、配电装置室以及其它贮有可燃或易燃物的场所采用移动式

灭火设施。

第三十四条 防洪规划

规划地块位于光伏厂址中部，针对厂址北侧潜在的洪水风险，

采取截排洪措施：截洪沟依据地势呈东西向修建，可拦截北侧坡

面雨水，并将其沿东、西两个方向分别排入场址东、西两侧的山

洪沟，保障本地块免受洪涝灾害影响。

规划GQBZ-YLK-01地块洪水设计标准重现期为 50 -年一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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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环境保护规划

第三十五条 生态环境保护

1．环境保护目标

（1）大气环境质量标准：保持在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5-2012）二级以上。

（2）水体环境质量标准保持在V类以上。

（3）噪声环境质量标准：重点保护区昼间50分贝（A），夜

间40分贝（A）以下；一般保护区昼间55分贝（A），夜间45分贝

（A）以下。

（4）土壤环境质量标准：按照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

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》（试行）进行调查和风险评估。

2．环境保护实施的主要措施

光伏发电是可再生能源，其生产过程不排放任何有害气体，

属于清洁能源。根据本工程的实际情况，对周围环境影响的因子

主要有无线电干扰、电磁辐射、生活污水排放、生活垃圾进行分

析后，得出结论：光伏发电场建成后基本对周围的环境无影响。

（1）已运行的光伏开关站未影响当地无线电、电视、广播

等设备；本光伏开关站距居民区较远，故判定其不会对附近同类

电器设备产生影响。

（2）本并网光伏开关站输电线路为35kV，运行时产生的电

磁辐射强度较低，且开关站与居民区距离较远，因此其电磁辐射

不会危害附近居民身体健康。

（3）施工期污废水主要来自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与施工机械

用水，用水量小，可设临时蓄水池循环使用；生活洗漱污水经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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淀池处理后清运沉淀物，设临时卫生间集中处理粪便污水并清运，

严禁乱排；施工期固废需随产随清运处置。

（4）施工期在区域四周易土壤顺坡流失地段，用编制袋装

土筑坎设拦挡；施工结束后，清理施工区弃土石并运至弃渣场，

同时平整翻松裸露场地、恢复植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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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则

第三十六条 管理实施

本规划经天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，由天镇县自然资源部门

负责解释，并依法按照本规划进行规划管理。

本规划自天镇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。

第三十七条 名词解释

用地性质：对地块使用功能和属性的控制。表示方式按照国

标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中的用

地分类类别代码。

用地面积：指各地块净用地面积,是地块划分线围合范围内

的面积。单位：m2。

建筑密度：指在一定范围内，建筑物的基底面积总和与占用

地面积的比例(%)，是指建筑物的覆盖率，具体指项目用地

范围内所有建筑的基底总面积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之比（%）。

单位：%。

容积率：地块内总建筑面积与地块用地面积之比，是表述地

块开发强度的一项重要的指标。

出入口位置：指地块机动车道与外围道路相交的出入口位置

的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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